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摘　要：“毒驾”与“醉驾”相比，危害更甚却尚未入刑，于理不合，应当归为危险驾驶之行为而入刑。在立法空白、解

释无力、处罚无效的情况下，公意与世界禁毒组织能为“毒驾”入刑的正当性提供充分支持。文章借鉴多种立法案例，指出

“毒驾”的法律界定，分析“毒驾”入刑正当性的由来，提出“毒驾”入刑的可行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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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“毒 驾”并 非 法 律 概 念，描 述 的 是 吸 食 毒 品 后

驾 车 的 情 形。《道 路 交 通 安 全 法》第２２条 为“毒

驾”提 供 了 可 供 参 考 的 法 律 定 义，即“服 用 国 家 管

制 的 精 神 药 品 或 者 麻 醉 药 品 驾 驶 机 动 车”行 为，意

为 毒 驾。２０１２年 通 过 的《刑 法 修 正 案（八）》新 设

危 险 驾 驶 罪，将“在 道 路 上，醉 酒 驾 驶 机 动 车”的

情 形 入 罪 化。但 由 于 种 种 原 因 与 酒 驾 有 相 同 危 害

性 甚 至 过 尤 不 及 的 毒 驾 却 一 直 未 入 刑。诸 多 学

者、实 践 工 作 者 对 毒 驾 的 社 会 危 害 性 进 行 了 充 分

的 论 证，就 毒 驾 是 否 该 入 刑 展 开 了 广 泛 的 讨 论。

各 国 通 过 立 法 控 制 交 通 风 险，使 驾 驶 者 安 全

能 得 到 保 障，行 人 也 不 至 遭 遇 天 降 横 祸。毒 品 使

人 反 应 迟 缓，产 生 各 种 幻 觉［１］，故 被 各 国 司 法 实 践

所 广 泛 关 注。２０１５年３月，英 国 出 台 了 新 的 毒 驾

法，若 机 动 车 的 驾 驶 者 吸 食 非 法 精 神 类 或 者 过 量

服 用 精 神 类 药 品 可 能 面 临１年 的 监 禁 及５０００英

镑 的 罚 款。美 国 早 在２０世 纪６０年 代 中 期，就 在

各 州 通 过 了 禁 止 毒 驾 的 法 律。但 我 国 一 些 部 门 对

毒 驾 认 识 不 足，相 关 处 罚 法 规 不 完 善，现 场 检 测 手

段 不 便 捷，相 关 建 议 依 然 搁 置 不 前。只 有 认 识 到

危 害 性 才 能 对 抽 象 法 益 进 行 合 理 保 护，只 有 论 证

可 行 性 才 方 便 进 行 实 际 保 护，本 文 从 这 两 个 层 面

进 行 论 证。

一、“毒 驾”的 法 律 界 定

（一）正 确 理 解 毒 驾 中 的“吸 食 毒 品”

２０００年１１月，最 高 人 民 法 院《关 于 审 理 交 通

肇 事 刑 事 案 件 具 体 应 用 若 干 问 题 的 解 释》出 现“毒

驾”，将“吸 食 毒 品”驾 车 与 酒 驾 并 列。“毒 驾”法

律 规 制 的 行 为 是 吸 毒 后 驾 驶 机 动 车，暗 含 吸 食 毒

品 与 驾 驶 车 辆 两 个 行 为，正 确 理 解 毒 驾 中 的 吸 食

毒 品 十 分 重 要。

首 先，“吸 食 毒 品”不 能 与“有 吸 毒 史”划 上 等

号。２０１２年 公 安 部《关 于 加 强 吸 毒 人 员 驾 驶 机 动

车 管 理 的 通 知》（以 下 简 称《通 知》）中 规 定，戒 断

满 三 年 或 者 是 三 年 内 有 吸 毒 记 录 但 不 属 于 吸 毒 成

瘾 未 戒 除 是 可 以 申 请 驾 照 的。故“有 吸 毒 史”驾 车

并 非 等 于“毒 驾”，交 通 运 输 管 理 部 门 也 不 能 因 危

险 驾 驶 者 有 吸 毒 史 就 归 为 毒 驾，必 须 根 据 测 试 者

体 内 残 留 剂 量 多 少 进 行 判 断，要 求 吸 毒 与 驾 驶 存

在 紧 密 联 系。

其 次，吸 食 的 毒 品 范 围 有 明 确 规 定。《禁 毒

法》规 定，“本 法 所 称 毒 品，是 指 鸦 片、海 洛 因、甲

基 苯 丙 胺（冰 毒）、吗 啡、大 麻、可 卡 因，以 及 国 家

规 定 管 制 的 其 他 能 够 使 人 形 成 瘾 癖 的 麻 醉 药 品 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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精 神 药 品。”国 家《麻 醉 药 品 品 种 目 录》和《精 神 药

品 品 种 目 录》明 确 列 举 了１２３种 麻 醉 药 品 和１３２
种 精 神 药 品 为 毒 品，但 并 未 包 含 层 出 不 穷 的 新 型

毒 品。《道 路 交 通 安 全 法》对 精 神 药 品 与 麻 醉 药 品

的 提 法，与 禁 毒 法 中 的 药 品 保 持 一 致。但 刑 法 并

不 需 要 将 所 有 药 品 都 囊 括 其 中，如 香 港 采 取“指 明

毒 品”的 提 法，规 定６种 毒 品 作 为 毒 驾 范 围；英 国

只 有８种，且 对 合 法 获 得 药 品 与 非 法 持 有 毒 品 需

要 进 行 相 应 的 区 分。
（二）主 观 上 为 故 意

行 为 与 责 任 同 在，行 为 人 必 须 认 识 到 自 己 是

在 吸 毒 的 情 况 下 驾 驶 机 动 车，才 能 对 其 进 行 归 责。

吸 毒 驾 驶 当 然 对 可 能 产 生 危 险 驾 驶 的 后 果 及 风 险

存 在 认 识，且 希 望 或 者 放 任 这 种 结 果 的 发 生，应 当

为 故 意。但 也 有 学 者 认 为 认 定 过 失 更 加 合 理，存

在 故 意 或 者 过 失 吸 毒 的 情 况，事 实 上 已 经 处 在 不

能 安 全 驾 驶 机 动 车 的 位 置 了，对 驾 车 行 为 为 故 意，

但 对 危 害 结 果 可 称 得 上 过 失。过 失 论 者 可 以 用 刑

法 谦 抑、法 律 适 用、各 罪 协 调、刑 罚 设 置 等 多 个 方

面 得 出 危 险 驾 驶 的 罪 责 设 置［２］。但 也 有 论 者 指

出，以“结 果 预 见 可 能 性”为 中 心 的 过 失 犯 罪 理

论，只 能 将 预 见 的 对 象 定 位 于 虚 无 缥 缈 的 抽 象 危

险［３］。对 于 毒 驾 的 故 意，德 国 刑 法 理 论 的“或 然 故

意”与 我 国 的 放 任 大 体 相 同［４］。现 实 情 况 之 下，行

为 人 主 张 非 故 意 是 常 见 的，但 是 当 醉 驾 归 入 刑 法

处 罚 之 后，社 会 对 道 路 交 通 安 全 的 关 注，对 毒 驾 的

关 注 都 与 日 俱 增。

二、“毒 驾”入 刑 正 当 性 的 由 来

（一）毒 驾 本 身 具 有 违 规 性 与 危 害 性

１．毒 驾 违 反 多 法 的 规 定。《道 路 交 通 安 全 法》

第２２条 规 定 了 禁 止 驾 驶 机 动 车 的５种 情 形，即 饮

酒，服 用 国 家 管 制 的 精 神 药 品 或 者 麻 醉 药 品，或 者

患 有 妨 碍 安 全 驾 驶 机 动 车 的 疾 病，或 者 过 度 疲 劳

影 响 安 全 驾 驶 的，不 得 驾 驶 机 动 车。并 在 第９章

予 以 处 罚。令 人 遗 憾 的 是 对 毒 驾 却 无 专 门 的 规

定。当 然，单 纯 的 吸 食 毒 品 行 为 可 能 被 处 以 治 安

处 罚，《禁 毒 法》第６２条 规 定“吸 食、注 射 毒 品 的，

依 法 给 予 治 安 管 理 处 罚。”《治 安 管 理 处 罚 法》第

７２条 也 对 吸 毒 做 出 了 相 应 的 处 罚。毒 驾 在 相 关

的 涉 毒 法 律 与 交 通 安 全 法 律 上 都 是 被 禁 止 性 评 价

的 行 为，并 不 缺 乏 法 律 责 任 及 可 罚 性。

２．毒 驾 带 来 高 危 性 不 安 全 驾 驶。现 代 交 通 越

来 越 便 捷，交 通 事 故 也 日 益 频 繁。危 险 驾 驶 并 非

必 然 带 来 灾 害，但 行 为 风 险 可 以 被 理 解 为 影 响 人

们 理 智 地 使 用 利 益 所 需 的 安 全 条 件，即 带 来 针 对

法 益 的 抽 象 危 险［５］，具 有 极 大 实 现 的 可 能 性。

２０１０年，杭 州 一 男 子 吸 食 毒 品 后 驾 驶 轿 车，１０分

钟 连 撞１７人。２０１２年，江 苏 常 熟 一 男 子 毒 驾 造

成１４人 死 亡、２０多 人 受 伤。伴 随 着 机 动 车 保 有

量 猛 增 和 新 型 毒 品 吸 食 人 数 的 急 剧 增 加，机 动 车

驾 驶 人 和 新 型 毒 品 吸 食 人 这 两 个 社 会 人 群 的 交 集

越 来 越 大［６］。据 统 计，截 至２０１３年６月 底，在 册

吸 毒 人 员 持 有 驾 驶 证 的 就 有６３．４万 名，其 中 大 部

分 并 没 有 按 照 规 定 进 行 注 销，留 下 安 全 隐 患。据

公 安 部 禁 毒 局 统 计，２０１４年，全 国 公 安 机 关 在 机

动 车 上 查 获 吸 毒 人 员１．９万 次（包 括 已 经 造 成 和

尚 未 造 成 交 通 事 故 的 嫌 疑 人），同 比 增 长 ９９．
４％［７］。毒 驾 带 来 的 危 险 及 现 实 风 险 不 容 忽 视。

（二）毒 驾 与 酒 驾 具 有 相 当 性 与 关 联 性

１．两 者 系 原 因 自 由 行 为。原 因 自 由 行 为 系 指

构 成 犯 罪 本 身 的 行 为 并 非 自 由 的。但 在 原 因 行 为

中，作 为 犯 罪 的 起 因 行 为 却 是 自 由 的［８］。在 危 险

驾 驶 犯 罪 当 中，酒 精 与 毒 品 的 刺 激 皆 可 能 使 人 丧

失 一 定 的 责 任 能 力，但 若 其 属 于 精 神 正 常 的 成 年

人，其 饮 酒 及 吸 毒 时 皆 属 于 完 全 责 任 能 力 的 状 态。

德 国 普 通 法 时 代 承 认 原 因 自 由 行 为 的 可 罚 性，萨

维 尼 时 代 否 定 原 因 自 由 行 为 之 可 罚 性，后 来 迈 耶、

李 斯 特 又 主 张 可 罚，之 后 原 因 自 由 行 为 可 罚 性 一

直 处 于 支 配 地 位［９］。其 主 要 的 理 由 在 于，行 为 上

侵 害 法 益，承 认 可 罚 性，可 以 规 制 行 为 人 自 陷 风

险，实 施 犯 罪。而 主 观 上 存 在 罪 过，其 责 任 能 力 的

丧 失 与 精 神 病 患 的 丧 失 完 全 不 同。吸 毒 与 饮 酒 一

样 都 为 当 事 人 自 主 选 择 之 行 为，既 然 选 择 就 应 当

付 出 代 价，故 毒 驾 之 自 由 行 为 也 应 受 到 责 罚。

２．两 者 客 观 表 现 与 主 观 恶 性 极 其 一 致。醉 驾

与 毒 驾 一 样，并 不 要 求 结 果 上 的 重 大 的 人 员 伤 亡

或 者 是 财 产 损 失，只 需 饮 用 酒 精 饮 料 或 者 服 用 国

家 管 制 的 麻 醉 药 品 与 精 神 药 品 驾 驶 机 动 车 即 可 构

成。驾 驶 员 的 安 全 驾 驶 对 车 辆 的 运 行 有 着 极 其 重

要 的 作 用。吸 毒 驾 驶 机 动 车 与 醉 酒 驾 驶 一 样，可

能 会 诱 发 驾 驶 者 的 追 逐 竞 驶、或 者 无 视 交 规、横 冲

直 撞，吸 毒 更 甚 者 还 能 诱 发 幻 觉，给 路 面 安 全 带 来

极 不 稳 定 的 因 素，侥 幸 者 可 能 安 然 过 往，不 出 事

故。但 是 酿 成 惨 剧 后，其 他 法 规 的 介 入 便 为 时 已

晚。表 面 上 看，刑 法 约 束 自 由；实 质 上 看，刑 法 实

则 是 创 造 自 由。刑 法 要 防 止 的 灾 难 更 大 于 其 他 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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裁 法，理 论 上 可 能 创 造 的 自 由 当 亦 较 多［１０］。刑 法

将 酒 驾 纳 入 处 罚，无 疑 是 出 于 此 种 考 量。“既 然 在

刑 法 上 已 经 承 认 了 醉 驾 的 危 险 性，那 么 为 什 么 对

于 危 险 性 明 显 不 低 于 醉 驾 的 吸 毒 后 驾 驶 却 网 开 一

面 ？”［１１］。自２０１１年５月“醉 驾”入 刑 以 来，被 公

安 机 关 查 处 的 酒 后 驾 车 与 醉 酒 驾 车 的 数 据 均 下 降

４０％以 上。另 一 方 面，毒 驾 与 酒 驾 在 主 观 方 面 同

为 故 意，醉 驾 入 刑 后，毒 驾 入 刑 也 势 在 必 行。
（三）毒 驾 符 合 行 为 犯 罪 化 的 标 准

毒 驾 对 安 全 之 威 胁 无 须 多 言，社 会 公 意 之 反

对 话 语 也 颇 多，科 处 刑 罚 有 利 于 一 般 预 防 与 特 殊

预 防。而 且 在 具 有 查 处 醉 驾 的 经 验 后，对 毒 驾 的

查 处 不 会 造 成 量 上 的 负 担。除 此 之 外，现 行 法 规

并 不 能 妥 善 处 理 毒 驾 问 题，也 不 能 通 过 刑 法 解 释

实 现 合 理 处 罚，在 公 意 推 动 与 世 界 立 法 的 大 趋 势

下，毒 驾 入 刑 有 其 毋 庸 置 疑 的 正 当 性。

１．刑 法 解 释 论 的 匮 乏。毒 驾 可 能 认 定 的 犯 罪

为 以 危 险 方 法 危 害 公 共 安 全 罪、危 险 驾 驶 罪。按

照 最 高 法 院 关 于 交 通 肇 事 罪 的 司 法 解 释，毒 驾 肇

事 致１人 以 上 重 伤，以 交 通 肇 事 罪 处 罚。而 对 毒

驾 的 处 罚 往 往 发 生 了 重 大 人 员 伤 亡 后，以 交 通 肇

事 罪 而 非 危 险 驾 驶 处 罚，以 至 于 毒 驾 未 发 生 危 险

结 果 难 以 处 罚。虽 然 危 险 驾 驶 可 以 在 文 意 上 包 含

吸 毒 后 驾 驶 机 动 车，但 是 根 据 刑 法 第１３３条 之 一

的 规 定，危 险 驾 驶 的 犯 罪 构 成 中，并 不 存 在 吸 毒 驾

驶 的 情 形，而 且 醉 酒 驾 车 测 量 的 是 酒 精 含 量，与 毒

驾 并 不 沾 边。若 以 危 害 公 共 安 全 定 罪 量 刑，不 仅

会 造 成 刑 罚 过 重 的 问 题，还 存 在 吸 毒 驾 驶 并 非 能

并 列 于 放 火、决 水 与 爆 炸 等 行 为。故 存 在 立 法 空

洞 问 题 的 同 时，解 释 论 的 匮 乏 也 难 以 填 补 法 律 漏

洞。

２．行 政 处 罚 措 施 的 无 力。有 观 点 认 为 行 政 法

规 规 制 了 新 型 危 害 行 为，并 非 说 刑 法 不 能 入 罪，而

是 入 罪 后 会 导 致 公 安 机 关 把 握 认 定 犯 罪 的 权 力，

同 时 也 会 导 致 刑 罚 资 源 的 浪 费［１２］。因 此 行 政 处

罚 措 施 是 有 限 的。若 仅 仅 对 毒 驾 作 吸 毒 处 理，对

应１５日 以 下，２０００元 以 下 的 罚 款，情 节 较 轻 的 是

５日 以 下，５００元 以 下 罚 款；若 按 交 通 运 输 法 处

理，２０元 到２００元 的 罚 款 看 上 去 也 是 隔 靴 搔 痒。

而 吸 毒 的 治 安 拘 留 与 毒 驾 行 为 并 不 完 全 相 关，不

能 相 互 取 代。

３．公 意 与 世 界 话 语 的 推 动。毒 驾 入 刑 的 声 音

从 无 到 有，从 小 到 大。２００３－２００５年，媒 体 报 道

寥 寥 无 几；２００６－２００８年 渐 起；２００８年 至 现 在 随

处 可 见，每 天 都 有 大 量 关 于 毒 驾 的 报 道。人 大 代

表 也 多 次 表 达 了 酒 驾 入 刑 的 立 法 意 愿，学 界 集 体

发 声，不 得 不 说 入 刑 是 公 意。当 然，也 不 可 忽 视 学

界 反 对 毒 驾 入 刑 的 声 音，其 中 对 入 刑 可 能 对 公 民

自 由 造 成 不 利 影 响、浪 费 刑 法 资 源 都 值 得 思 考。

但 是 毒 驾 入 刑 并 非 中 国 特 色，而 是 世 界 趋 势，德

国、日 本、美 国、加 拿 大 早 已 将 其 纳 入 刑 法 规 制 范

围，而 英 国 将 毒 驾 入 刑 加 以 处 罚 也 正 在 有 条 不 紊

的 展 开。既 然 毒 品 是 全 世 界 问 题，禁 毒 要 保 持 全

球 的 一 致 性，在 中 国 推 动 毒 驾 入 刑 也 就 是 应 当 的。

三、“毒 驾”入 刑 的 可 行 性

（一）归 入 危 险 驾 驶 罪

对 于 毒 驾 入 刑，有 二 种 观 点。第 一 种 观 点 是，

类 同 于 走 私、贩 卖、运 输、持 有 毒 品 并 列 的 毒 品 犯

罪 的 一 种，制 定 比 醉 驾 更 严 厉 的 处 罚；第 二 种 观 点

是，归 为 危 险 驾 驶 罪 的 范 畴，与 酒 驾 并 列，采 用 相

同 的 刑 罚 设 置。若 采 取 第 一 种 观 点，将 毒 驾 单 独

归 为 一 罪，显 得 立 法 冗 余，“醉 驾”与“毒 驾”产 生

危 害 的 源 头 都 在 于 酒 精、麻 醉 品 与 药 品 对 神 经 的

抑 制 甚 至 是 产 生 幻 觉 后 驾 驶 机 动 车，危 险 手 段 及

抽 象 危 险 结 果 及 其 类 似，归 为 一 罪，无 可 厚 非。而

归 为 两 罪，看 似 突 出 毒 驾 的 特 别 立 法 的 目 的，但 是

对 刑 法 体 系 的 合 理 化 形 成 挑 战。其 次，若 将 其 与

毒 品 犯 罪 放 置 一 类，即 将 其 放 在 危 害 社 会 管 理 秩

序 的 类 罪 中 与 此 行 为 的 危 害 性 指 向 相 悖。吸 食 毒

品 并 非 刑 法 规 制 行 为，仅 对 自 身 法 益 的 破 坏 是 难

以 与 走 私、贩 卖、运 输、持 有 行 为 加 以 并 列 考 量

的，若 吸 食 毒 品 定 罪，则 刑 法 过 于 严 苛。而 吸 食 毒

品 驾 驶 机 动 车 的 行 为 与 醉 酒 驾 驶 机 动 车 的 行 为 在

主 观 与 客 观 方 面 大 致 保 持 统 一，侧 重 于 对 不 特 定

多 数 人 人 身 安 全 与 财 产 安 全 的 威 胁，而 并 非 是 特

定 的 管 理 秩 序。
（二）进 行 概 括 式 立 法

多 数 国 家 将 危 险 驾 驶 列 入 危 险 犯 的 范 畴，只

需 要 有 危 险 行 为 就 可 作 为 犯 罪。由 于 存 在 刑 法

典、单 行 刑 法、附 属 刑 法 不 同 的 立 法 例，对“毒

驾”，有 的 国 家 明 确 规 定 在 刑 法 中，如 德 国、加 拿

大、中 国 台 湾 等 地 区，而 英 国、韩 国、中 国 香 港 都

是 在 道 路 交 通 法 律 中。“毒 驾”立 法 的 模 式 存 在 以

英 美 法 系 为 代 表 的 列 举 式 与 大 陆 法 系 为 蓝 本 的 概

括 式。英 国 的 毒 驾 规 定 于１９７２年《道 路 交 通 法》

第５条，“酗 酒 或 吸 毒 不 适 宜 开 车，不 然 构 成 驾 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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或 企 图 驾 驶 机 动 车 辆 罪”；香 港 的《道 路 交 通 条

例》将“血 液 或 尿 液 中 含 有 任 何 浓 度 的 指 明 毒 品”

作 为 加 重 情 节，并 在 法 条 中 详 细 列 举 毒 品 类 型。

相 比 较 而 言，大 陆 法 系 往 往 将 醉 酒 驾 车 与 吸 毒 驾

车 归 为 危 险 驾 驶 罪 中，不 再 衍 生 出 新 的 罪 名。我

国 属 大 陆 法 系，存 在 成 文 刑 法 典，需 要 保 持 刑 法 典

的 一 贯 性 及 稳 定 性，故 采 取 概 括 式 立 法 更 适 合 我

国 的 立 法 例，可 以 采 取 司 法 解 释 规 定 毒 品 类 型 及

剂 量。
（三）采 取 综 合 判 断 说 为 判 断 标 准

“毒 驾”的 入 罪 标 准 存 在 三 种 学 说：“零 容 忍”

说，主 张 吸 食 毒 品 就 应 当 入 罪，无 须 考 虑 体 内 浓

度；“浓 度 说”，主 张 驾 驶 者 体 内 浓 度 需 要 满 足 一

定 标 准 才 能 入 罪，与 危 险 驾 驶 中 醉 酒 驾 驶 有 所 相

似；“综 合 判 断 说”，即 通 过 主 观 与 客 观 的 标 准 进

行 判 断。在 我 国“零 容 忍”备 受 推 崇，但 是 一 旦 采

取“零 容 忍”，便 在 实 质 上 彻 底 架 空 了 行 政 法 的 规

定［１２］。而 且 相 应 的 合 法 服 用 精 神 类 与 麻 醉 类 药

物 也 可 能 被 归 结 到 毒 驾 的 范 围 之 内，在 范 围 上 进

行 了 不 适 当 的 扩 大。而“浓 度 说”则 在 认 定 上 会 出

现 困 难，若 吸 收 混 合 毒 品 后 残 存 于 体 内 的 量 很 难

单 独 进 行 区 分 与 计 算，在 叠 加 与 转 换 上 并 不 方 便。
“综 合 说”可 以 采 取 对 不 同 药 品 与 麻 醉 品 拟 定 不 同

检 测 标 准，排 除 医 生 开 的 处 方 药 及 当 事 人 不 知，且

法 律 并 不 要 求 应 当 知 道 正 当 事 由 的 方 式，综 合 性

的 解 决 以 上 问 题。无 论 是 何 种 标 准，误 检 当 然 是

存 在 的，需 要 保 障 当 事 人 及 时 申 诉 的 权 利，固 定 好

执 法 证 据 以 待 检 验，可 以 妥 善 解 决。
（四）高 科 技 手 段 实 现 入 刑 可 行

毒 检 的 方 式 一 般 为 血 检 与 尿 检。但 若 将 其 带

到 医 疗 机 构 抽 血 或 者 提 取 尿 样，一 是 繁 复，二 是 时

间 长，三 是 耗 费 大 量 警 力、物 力 与 财 力。所 以 会 被

认 为 缺 乏 可 操 作 的“毒 驾”现 场 筛 选［１３］；如 果 通 过

尿 检 进 行 现 场 筛 选，还 可 能 引 发 尴 尬、不 便、侵 犯

性 隐 私、容 易 掉 包 等 问 题。不 像 酒 驾 能 快 速 识 别。

目 前 对“毒 驾”的 吸 毒 检 测 上，最 为 通 用 的 作 法 是

采 用 唾 液 进 行 路 旁 的 随 机 筛 选，检 测 结 果 阳 性（吸

毒 者）送 至 实 验 室 进 一 步 确 证，阴 性 则 当 场 放 行。

全 国 诸 多 省 市 也 开 始 了 此 项 技 术 的 运 用。英 国 采

取 了 仿 制 哈 气 酒 精 测 试 仪 来 测 试 毒 驾，能 快 速 在

路 边 检 测 大 麻 与 可 卡 因，在 警 局 检 测 摇 头 丸、可 卡

因 与 海 洛 因。

交 通 类 案 件 的 发 生 往 往 首 先 是 行 政 执 法 进 行

查 处。我 国 幅 员 辽 阔，受 条 件 所 限，交 通 执 法 不 可

能 对 所 有 的 司 机 进 行 排 查，只 能 依 据 经 验，根 据 司

机 表 现，如 车 开 得 歪 歪 斜 斜，司 机 面 孔 泛 白、两 眼

放 光、手 背 胳 膊 针 眼 较 多，疑 似 吸 毒 的 司 机，才 会

接 受“毒 驾”检 查。这 样 一 来 可 能 会 受 到 选 择 性 执

法 的 诟 病。虽 然 大 部 分 情 况 下 警 察 的 经 验 能 提 高

判 断 的 准 确 性，但 却 难 以 做 到 精 确。在 高 科 技 检

验 手 段 的 帮 助 下，能 提 高 检 测 效 率，进 一 步 方 便 警

察 做 出 判 断，也 为 打 击 毒 驾，实 现 毒 驾 入 刑 提 供 了

可 行 的 手 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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